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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司法解释小全书系列，是我社应广大读者学习和使用司法解释及司法文件的需求，精心编辑出版
的一套实用型法规工具书。
丛书共分为“常用卷”、“民事一卷”（对应各级人民法院民事一庭审理范围）、“民事二卷”（对
应各级人民法院民事二、三庭审理范围）、“民事诉讼卷”、“刑事卷”、“行政与国家赔偿卷”共
六卷。
本书是“行政与国家赔偿卷”，重点收录了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和赔偿委员会业务范围内的司法
解释，具有以下特点：    （1）内容全面。
方便实用。
本书收录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文号发布的、指导行政审判实践工作的所有司法解释，以及重要的
司法文件（包括司法解释性文件和司法工作规范性文件）。
为方便读者在使用中随时查阅常用的法律法规，本书除涵盖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外，对审判中常用的
法律法规也予以了收录。
    （2）案例指导，突出实践。
本书特别加收了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发布的最新指导案例，这些指导案例具有指引“同案同判”的作
用，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3）分类科学，查阅方便。
本书按照读者的阅读习惯，对数量庞多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合理分类，查阅方便；司法解释均选用
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标准文本。
    （4）后续追加，提供增补。
对所有寄回《读者意见反馈表》（本书末页）的读者，免费提供一次法规增补材料（电子版）；同时
可根据读者需求，提供不同资费标准的专业法规信息增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立法的最新动向。
    希望本书能成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机关及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法学教研人员等工作学习的常备工
具。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提供有价值的出版意见并被采纳的读者还可获得免费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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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
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
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16.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
院管辖。
17.对没有办事机构的公民合伙、合伙型联营体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没有注册登记，几个被告又不在同一辖区的，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18.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又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
，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19.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
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
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20.加工承揽合同，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21.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22.补偿贸易合同，以接受投资一方主要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23.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书面合同中的协议，是指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诉讼前达成的选
择管辖的协议。
24.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个
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
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25.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运
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26.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票据支付地。
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
票据未载明付款地的，票据付款人（包括代理付款人）的住所地或主营业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
27.债权人申请支付令，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债务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8.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29.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提起的诉讼，产品制造地、产品销售地、侵权行为地和
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30.铁路运输合同纠纷及与铁路运输有关的侵权纠纷，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31.诉前财产保全，由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
在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起诉的，可以向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32.当事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没有在法定的期间起诉，因而给被申请人造成财产损失引起诉讼的，由
采取该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
33.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
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M.案件受理后，受诉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变更的影响。
35.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不得以行政区域变更为由，将案件移送给变更后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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